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更一字第1號

聲  請  人  林民育  

代  理  人  賴鴻鳴律師

            陳硯萍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相  對  人  兆榮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陳素春

代  理  人  張峻瑜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繼續持有相對人30.1％股份6個月以上

之股東。相對人因有許多未依公司法規定經營之情形，伊曾

透過存證信函、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臺南市經發

局）陳情等方式，要求相對人提供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

財產資料，詎相對人多次阻擋伊行使監察權，以及未依公司

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將112年度財務報表提請股東同意一

情，業經臺南市經發局以民國114年2月10日函處分相對人公

司董事。然相對人遭該管機關裁處後仍以涉及營業秘密為

由，拒絕提供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

等資料。又相對人雖提出113年度財務報表，然該報表內容

與實際經營情況有出入，伊於相對人公司股東之通訊軟體LI

NE群組中就該報表提出疑問，要求相對人應補齊財報附註、

憑證摘要、董事決議等相關資料，然相對人均置之不理，致

伊無法知悉相對人公司實際經營狀況為何，影響伊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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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鉅，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爰依法聲請選派檢查人，檢

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伊公司113年度財報及增資案，均經公司股東

會69％股東同意，並非聲請人所稱未依公司法規定經營，且

無拒絕其行使監察權查帳。而伊公司要求聲請人行使監察權

時，須有董事在場或同意，係因伊公司會計人員表示其為公

司受僱人，於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時，倘發生聲請人提出帶走

資料之要求，其無法自行決定，並非拒絕聲請人行使監察

權，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等語。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

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

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

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

文，並依同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為有限公司所準用。揆諸其

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

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

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

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

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

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

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

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

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

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

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

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

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

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

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

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

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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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

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

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

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

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

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

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持有相對人30.1％股份，符合公司法第110條

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

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股東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

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含董事、股東或其他負責人名單）

在卷可稽，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職是，聲請人以少數股東

地位聲請選派檢查人，符合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

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以涉及營業秘密為由，拒絕提供113年

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

明）、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等資料等語。惟觀諸

兩造往來存證信函內容，相對人於114年5月22日就預定於11

4年6月1日召開股東會議之本次股東會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

前後對照表、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書面資料一事函覆聲請人：「…股

東會113年度財報資料，由於此為公司營業資料，涉及營業

秘密相關資料，不便外流，請台端跟公司會計或相關人員約

定時間查閱…」等語（司字卷第65至69頁）；另於114年6月

5日函覆聲請人：「台端要求兆榮企業有限公司提供114年6

月1日股東會議中相關財報資料等…由於此為公司營業資

料，涉及營業秘密相關資料，不便外流，請台端體查公司人

員不足，於七個工作天前跟公司會計或相關人員約定時間進

行查閱。113年度之報表認列，已獲得過半股東同意，一切

合法合規，請知悉」等語（司字卷第91頁），足認相對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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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聲請人查閱相關資料或行使監察權之情；至聲請意旨所

稱相對人要求必須有董事在場或同意方得行使監察權一節，

固為公司法所無之規定，然聲請人亦未曾以無董事在場或同

意之方式逕向相對人請求行使監察權而遭拒之情形，無從認

定相對人確有阻礙其行使監察權情事。另聲請人主張相對人

提出113年度財務報表內容與實際經營情況有出入云云，然

依聲請人所提資料，未能釋明相對人方面有何明確拒絕、規

避聲請人請求查閱、抄錄相對人113年度財務報告之行為，

則聲請人僅主觀上仍認相對人帳務不實、財報有弊端等，未

能釋明相對人有故意不予提供相關財務資料之情形，難認聲

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有何必要。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雖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

股份總數30.1％以上之股東，惟其所執理由及事證，尚不足

以釋明本件有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

目及財產情形資料之必要性。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柯雅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于子寧

　　　　　　　　　　　　　　　　

　　　　　　　　　　　　　　　　

附表：

編號 檢查項目

1 112年至113年國稅局申報之營所稅申報書及核定情形

2 112年至113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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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年至114年內外帳帳冊（包含總帳、明細分類帳、各

科目餘額明細表、傳票及原始交易憑證）

4 112年至114年之銀行資金明細（包含銀行存摺及對帳

單）

5 112年至114年之財產清冊（包含財產清冊及各項資產採

購之合約及保管清冊）

6 112年至114年間所有轉帳傳票（含現金、存款、應收應

付、其他往來帳項之傳票）

7 112年至114年間所有銀行提款憑條、匯款單、ATM轉帳

單、網路銀行截圖或確認紀錄等涉及資金流向之原始文

件

8 112年至114年公司對外借貸或借入資金之契約書及支付

紀錄（包含本票、收據、借據等）

9 112至114公司對關係人之資金往來明細（含董事、股

東、員工或其親屬）

10 112至114各年度之現金收支日報表或現金日記帳

11 112至113會計師查核底稿（關於關係人交易、保留意見

或強調事項之說明）

12 112至114公司與外部機構（如哥爸妻夫飯店、戈巴七夫

企業社等）之往來合約與金流紀錄：調查該外部機構是

否為人頭公司或過帳工具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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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更一字第1號
聲  請  人  林民育  
代  理  人  賴鴻鳴律師
            陳硯萍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相  對  人  兆榮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陳素春
代  理  人  張峻瑜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繼續持有相對人30.1％股份6個月以上之股東。相對人因有許多未依公司法規定經營之情形，伊曾透過存證信函、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臺南市經發局）陳情等方式，要求相對人提供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資料，詎相對人多次阻擋伊行使監察權，以及未依公司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將112年度財務報表提請股東同意一情，業經臺南市經發局以民國114年2月10日函處分相對人公司董事。然相對人遭該管機關裁處後仍以涉及營業秘密為由，拒絕提供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等資料。又相對人雖提出113年度財務報表，然該報表內容與實際經營情況有出入，伊於相對人公司股東之通訊軟體LINE群組中就該報表提出疑問，要求相對人應補齊財報附註、憑證摘要、董事決議等相關資料，然相對人均置之不理，致伊無法知悉相對人公司實際經營狀況為何，影響伊股東權益至鉅，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爰依法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伊公司113年度財報及增資案，均經公司股東會69％股東同意，並非聲請人所稱未依公司法規定經營，且無拒絕其行使監察權查帳。而伊公司要求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時，須有董事在場或同意，係因伊公司會計人員表示其為公司受僱人，於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時，倘發生聲請人提出帶走資料之要求，其無法自行決定，並非拒絕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等語。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為有限公司所準用。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持有相對人30.1％股份，符合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股東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含董事、股東或其他負責人名單）在卷可稽，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職是，聲請人以少數股東地位聲請選派檢查人，符合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以涉及營業秘密為由，拒絕提供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等資料等語。惟觀諸兩造往來存證信函內容，相對人於114年5月22日就預定於114年6月1日召開股東會議之本次股東會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書面資料一事函覆聲請人：「…股東會113年度財報資料，由於此為公司營業資料，涉及營業秘密相關資料，不便外流，請台端跟公司會計或相關人員約定時間查閱…」等語（司字卷第65至69頁）；另於114年6月5日函覆聲請人：「台端要求兆榮企業有限公司提供114年6月1日股東會議中相關財報資料等…由於此為公司營業資料，涉及營業秘密相關資料，不便外流，請台端體查公司人員不足，於七個工作天前跟公司會計或相關人員約定時間進行查閱。113年度之報表認列，已獲得過半股東同意，一切合法合規，請知悉」等語（司字卷第91頁），足認相對人無拒絕聲請人查閱相關資料或行使監察權之情；至聲請意旨所稱相對人要求必須有董事在場或同意方得行使監察權一節，固為公司法所無之規定，然聲請人亦未曾以無董事在場或同意之方式逕向相對人請求行使監察權而遭拒之情形，無從認定相對人確有阻礙其行使監察權情事。另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提出113年度財務報表內容與實際經營情況有出入云云，然依聲請人所提資料，未能釋明相對人方面有何明確拒絕、規避聲請人請求查閱、抄錄相對人113年度財務報告之行為，則聲請人僅主觀上仍認相對人帳務不實、財報有弊端等，未能釋明相對人有故意不予提供相關財務資料之情形，難認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有何必要。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雖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30.1％以上之股東，惟其所執理由及事證，尚不足以釋明本件有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資料之必要性。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柯雅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于子寧
　　　　　　　　　　　　　　　　
　　　　　　　　　　　　　　　　
附表：
		編號

		檢查項目



		1

		112年至113年國稅局申報之營所稅申報書及核定情形



		2

		112年至113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3

		112年至114年內外帳帳冊（包含總帳、明細分類帳、各科目餘額明細表、傳票及原始交易憑證）



		4

		112年至114年之銀行資金明細（包含銀行存摺及對帳單）



		5

		112年至114年之財產清冊（包含財產清冊及各項資產採購之合約及保管清冊）



		6

		112年至114年間所有轉帳傳票（含現金、存款、應收應付、其他往來帳項之傳票）



		7

		112年至114年間所有銀行提款憑條、匯款單、ATM轉帳單、網路銀行截圖或確認紀錄等涉及資金流向之原始文件



		8

		112年至114年公司對外借貸或借入資金之契約書及支付紀錄（包含本票、收據、借據等）



		9

		112至114公司對關係人之資金往來明細（含董事、股東、員工或其親屬）



		10

		112至114各年度之現金收支日報表或現金日記帳



		11

		112至113會計師查核底稿（關於關係人交易、保留意見或強調事項之說明）



		12

		112至114公司與外部機構（如哥爸妻夫飯店、戈巴七夫企業社等）之往來合約與金流紀錄：調查該外部機構是否為人頭公司或過帳工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更一字第1號

聲  請  人  林民育  

代  理  人  賴鴻鳴律師

            陳硯萍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相  對  人  兆榮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陳素春

代  理  人  張峻瑜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繼續持有相對人30.1％股份6個月以上之

    股東。相對人因有許多未依公司法規定經營之情形，伊曾透

    過存證信函、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臺南市經發局

    ）陳情等方式，要求相對人提供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

    產資料，詎相對人多次阻擋伊行使監察權，以及未依公司法

    第110條第1項規定將112年度財務報表提請股東同意一情，

    業經臺南市經發局以民國114年2月10日函處分相對人公司董

    事。然相對人遭該管機關裁處後仍以涉及營業秘密為由，拒

    絕提供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

    量表及附註說明）、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等資料

    。又相對人雖提出113年度財務報表，然該報表內容與實際

    經營情況有出入，伊於相對人公司股東之通訊軟體LINE群組

    中就該報表提出疑問，要求相對人應補齊財報附註、憑證摘

    要、董事決議等相關資料，然相對人均置之不理，致伊無法

    知悉相對人公司實際經營狀況為何，影響伊股東權益至鉅，

    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爰依法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

    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伊公司113年度財報及增資案，均經公司股東

    會69％股東同意，並非聲請人所稱未依公司法規定經營，且

    無拒絕其行使監察權查帳。而伊公司要求聲請人行使監察權

    時，須有董事在場或同意，係因伊公司會計人員表示其為公

    司受僱人，於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時，倘發生聲請人提出帶走

    資料之要求，其無法自行決定，並非拒絕聲請人行使監察權

    ，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等語。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

    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

    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

    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並依同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為有限公司所準用。揆諸其修

    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

    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

    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

    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

    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

    ，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

    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

    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

    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

    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

    、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

    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

    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

    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

    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

    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

    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

    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

    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

    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

    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

    ，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

    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持有相對人30.1％股份，符合公司法第110條第3

    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股東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之

    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含董事、股東或其他負責人名單）在

    卷可稽，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職是，聲請人以少數股東地

    位聲請選派檢查人，符合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

    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以涉及營業秘密為由，拒絕提供113年度

    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

    ）、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等資料等語。惟觀諸兩

    造往來存證信函內容，相對人於114年5月22日就預定於114

    年6月1日召開股東會議之本次股東會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

    後對照表、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

    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書面資料一事函覆聲請人：「…股東

    會113年度財報資料，由於此為公司營業資料，涉及營業秘

    密相關資料，不便外流，請台端跟公司會計或相關人員約定

    時間查閱…」等語（司字卷第65至69頁）；另於114年6月5日

    函覆聲請人：「台端要求兆榮企業有限公司提供114年6月1

    日股東會議中相關財報資料等…由於此為公司營業資料，涉

    及營業秘密相關資料，不便外流，請台端體查公司人員不足

    ，於七個工作天前跟公司會計或相關人員約定時間進行查閱

    。113年度之報表認列，已獲得過半股東同意，一切合法合

    規，請知悉」等語（司字卷第91頁），足認相對人無拒絕聲

    請人查閱相關資料或行使監察權之情；至聲請意旨所稱相對

    人要求必須有董事在場或同意方得行使監察權一節，固為公

    司法所無之規定，然聲請人亦未曾以無董事在場或同意之方

    式逕向相對人請求行使監察權而遭拒之情形，無從認定相對

    人確有阻礙其行使監察權情事。另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提出11

    3年度財務報表內容與實際經營情況有出入云云，然依聲請

    人所提資料，未能釋明相對人方面有何明確拒絕、規避聲請

    人請求查閱、抄錄相對人113年度財務報告之行為，則聲請

    人僅主觀上仍認相對人帳務不實、財報有弊端等，未能釋明

    相對人有故意不予提供相關財務資料之情形，難認聲請人聲

    請選派檢查人有何必要。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雖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

    股份總數30.1％以上之股東，惟其所執理由及事證，尚不足

    以釋明本件有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

    目及財產情形資料之必要性。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柯雅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于子寧

　　　　　　　　　　　　　　　　

　　　　　　　　　　　　　　　　

附表：

編號 檢查項目 1 112年至113年國稅局申報之營所稅申報書及核定情形 2 112年至113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3 112年至114年內外帳帳冊（包含總帳、明細分類帳、各科目餘額明細表、傳票及原始交易憑證） 4 112年至114年之銀行資金明細（包含銀行存摺及對帳單） 5 112年至114年之財產清冊（包含財產清冊及各項資產採購之合約及保管清冊） 6 112年至114年間所有轉帳傳票（含現金、存款、應收應付、其他往來帳項之傳票） 7 112年至114年間所有銀行提款憑條、匯款單、ATM轉帳單、網路銀行截圖或確認紀錄等涉及資金流向之原始文件 8 112年至114年公司對外借貸或借入資金之契約書及支付紀錄（包含本票、收據、借據等） 9 112至114公司對關係人之資金往來明細（含董事、股東、員工或其親屬） 10 112至114各年度之現金收支日報表或現金日記帳 11 112至113會計師查核底稿（關於關係人交易、保留意見或強調事項之說明） 12 112至114公司與外部機構（如哥爸妻夫飯店、戈巴七夫企業社等）之往來合約與金流紀錄：調查該外部機構是否為人頭公司或過帳工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更一字第1號
聲  請  人  林民育  
代  理  人  賴鴻鳴律師
            陳硯萍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相  對  人  兆榮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陳素春
代  理  人  張峻瑜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繼續持有相對人30.1％股份6個月以上之股東。相對人因有許多未依公司法規定經營之情形，伊曾透過存證信函、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臺南市經發局）陳情等方式，要求相對人提供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資料，詎相對人多次阻擋伊行使監察權，以及未依公司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將112年度財務報表提請股東同意一情，業經臺南市經發局以民國114年2月10日函處分相對人公司董事。然相對人遭該管機關裁處後仍以涉及營業秘密為由，拒絕提供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等資料。又相對人雖提出113年度財務報表，然該報表內容與實際經營情況有出入，伊於相對人公司股東之通訊軟體LINE群組中就該報表提出疑問，要求相對人應補齊財報附註、憑證摘要、董事決議等相關資料，然相對人均置之不理，致伊無法知悉相對人公司實際經營狀況為何，影響伊股東權益至鉅，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爰依法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伊公司113年度財報及增資案，均經公司股東會69％股東同意，並非聲請人所稱未依公司法規定經營，且無拒絕其行使監察權查帳。而伊公司要求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時，須有董事在場或同意，係因伊公司會計人員表示其為公司受僱人，於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時，倘發生聲請人提出帶走資料之要求，其無法自行決定，並非拒絕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等語。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為有限公司所準用。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持有相對人30.1％股份，符合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股東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含董事、股東或其他負責人名單）在卷可稽，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職是，聲請人以少數股東地位聲請選派檢查人，符合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以涉及營業秘密為由，拒絕提供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等資料等語。惟觀諸兩造往來存證信函內容，相對人於114年5月22日就預定於114年6月1日召開股東會議之本次股東會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書面資料一事函覆聲請人：「…股東會113年度財報資料，由於此為公司營業資料，涉及營業秘密相關資料，不便外流，請台端跟公司會計或相關人員約定時間查閱…」等語（司字卷第65至69頁）；另於114年6月5日函覆聲請人：「台端要求兆榮企業有限公司提供114年6月1日股東會議中相關財報資料等…由於此為公司營業資料，涉及營業秘密相關資料，不便外流，請台端體查公司人員不足，於七個工作天前跟公司會計或相關人員約定時間進行查閱。113年度之報表認列，已獲得過半股東同意，一切合法合規，請知悉」等語（司字卷第91頁），足認相對人無拒絕聲請人查閱相關資料或行使監察權之情；至聲請意旨所稱相對人要求必須有董事在場或同意方得行使監察權一節，固為公司法所無之規定，然聲請人亦未曾以無董事在場或同意之方式逕向相對人請求行使監察權而遭拒之情形，無從認定相對人確有阻礙其行使監察權情事。另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提出113年度財務報表內容與實際經營情況有出入云云，然依聲請人所提資料，未能釋明相對人方面有何明確拒絕、規避聲請人請求查閱、抄錄相對人113年度財務報告之行為，則聲請人僅主觀上仍認相對人帳務不實、財報有弊端等，未能釋明相對人有故意不予提供相關財務資料之情形，難認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有何必要。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雖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30.1％以上之股東，惟其所執理由及事證，尚不足以釋明本件有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資料之必要性。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柯雅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于子寧
　　　　　　　　　　　　　　　　
　　　　　　　　　　　　　　　　
附表：
		編號

		檢查項目



		1

		112年至113年國稅局申報之營所稅申報書及核定情形



		2

		112年至113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3

		112年至114年內外帳帳冊（包含總帳、明細分類帳、各科目餘額明細表、傳票及原始交易憑證）



		4

		112年至114年之銀行資金明細（包含銀行存摺及對帳單）



		5

		112年至114年之財產清冊（包含財產清冊及各項資產採購之合約及保管清冊）



		6

		112年至114年間所有轉帳傳票（含現金、存款、應收應付、其他往來帳項之傳票）



		7

		112年至114年間所有銀行提款憑條、匯款單、ATM轉帳單、網路銀行截圖或確認紀錄等涉及資金流向之原始文件



		8

		112年至114年公司對外借貸或借入資金之契約書及支付紀錄（包含本票、收據、借據等）



		9

		112至114公司對關係人之資金往來明細（含董事、股東、員工或其親屬）



		10

		112至114各年度之現金收支日報表或現金日記帳



		11

		112至113會計師查核底稿（關於關係人交易、保留意見或強調事項之說明）



		12

		112至114公司與外部機構（如哥爸妻夫飯店、戈巴七夫企業社等）之往來合約與金流紀錄：調查該外部機構是否為人頭公司或過帳工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司更一字第1號

聲  請  人  林民育  

代  理  人  賴鴻鳴律師

            陳硯萍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相  對  人  兆榮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陳素春

代  理  人  張峻瑜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為繼續持有相對人30.1％股份6個月以上之股東。相對人因有許多未依公司法規定經營之情形，伊曾透過存證信函、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臺南市經發局）陳情等方式，要求相對人提供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資料，詎相對人多次阻擋伊行使監察權，以及未依公司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將112年度財務報表提請股東同意一情，業經臺南市經發局以民國114年2月10日函處分相對人公司董事。然相對人遭該管機關裁處後仍以涉及營業秘密為由，拒絕提供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等資料。又相對人雖提出113年度財務報表，然該報表內容與實際經營情況有出入，伊於相對人公司股東之通訊軟體LINE群組中就該報表提出疑問，要求相對人應補齊財報附註、憑證摘要、董事決議等相關資料，然相對人均置之不理，致伊無法知悉相對人公司實際經營狀況為何，影響伊股東權益至鉅，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爰依法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伊公司113年度財報及增資案，均經公司股東會69％股東同意，並非聲請人所稱未依公司法規定經營，且無拒絕其行使監察權查帳。而伊公司要求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時，須有董事在場或同意，係因伊公司會計人員表示其為公司受僱人，於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時，倘發生聲請人提出帶走資料之要求，其無法自行決定，並非拒絕聲請人行使監察權，本件無選派檢查人之必要等語。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為有限公司所準用。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條項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又公司法雖於第245條第1項賦予少數股東對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狀況之檢查權，然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此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營運，故嚴格限制行使要件，限於股東須持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且繼續6個月以上，始得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且檢查內容僅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為限。是就立法精神，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已就行使檢查權對公司經營所造成之影響，與少數股東權益之保障間，加以斟酌、衡量。準此，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持有相對人30.1％股份，符合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有限公司股東等情，業據其提出相對人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含董事、股東或其他負責人名單）在卷可稽，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職是，聲請人以少數股東地位聲請選派檢查人，符合公司法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以涉及營業秘密為由，拒絕提供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等資料等語。惟觀諸兩造往來存證信函內容，相對人於114年5月22日就預定於114年6月1日召開股東會議之本次股東會擬議章程修正內容及前後對照表、113年度財務報告（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說明）書面資料一事函覆聲請人：「…股東會113年度財報資料，由於此為公司營業資料，涉及營業秘密相關資料，不便外流，請台端跟公司會計或相關人員約定時間查閱…」等語（司字卷第65至69頁）；另於114年6月5日函覆聲請人：「台端要求兆榮企業有限公司提供114年6月1日股東會議中相關財報資料等…由於此為公司營業資料，涉及營業秘密相關資料，不便外流，請台端體查公司人員不足，於七個工作天前跟公司會計或相關人員約定時間進行查閱。113年度之報表認列，已獲得過半股東同意，一切合法合規，請知悉」等語（司字卷第91頁），足認相對人無拒絕聲請人查閱相關資料或行使監察權之情；至聲請意旨所稱相對人要求必須有董事在場或同意方得行使監察權一節，固為公司法所無之規定，然聲請人亦未曾以無董事在場或同意之方式逕向相對人請求行使監察權而遭拒之情形，無從認定相對人確有阻礙其行使監察權情事。另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提出113年度財務報表內容與實際經營情況有出入云云，然依聲請人所提資料，未能釋明相對人方面有何明確拒絕、規避聲請人請求查閱、抄錄相對人113年度財務報告之行為，則聲請人僅主觀上仍認相對人帳務不實、財報有弊端等，未能釋明相對人有故意不予提供相關財務資料之情形，難認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有何必要。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雖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30.1％以上之股東，惟其所執理由及事證，尚不足以釋明本件有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資料之必要性。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柯雅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于子寧

　　　　　　　　　　　　　　　　

　　　　　　　　　　　　　　　　

附表：

編號 檢查項目 1 112年至113年國稅局申報之營所稅申報書及核定情形 2 112年至113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3 112年至114年內外帳帳冊（包含總帳、明細分類帳、各科目餘額明細表、傳票及原始交易憑證） 4 112年至114年之銀行資金明細（包含銀行存摺及對帳單） 5 112年至114年之財產清冊（包含財產清冊及各項資產採購之合約及保管清冊） 6 112年至114年間所有轉帳傳票（含現金、存款、應收應付、其他往來帳項之傳票） 7 112年至114年間所有銀行提款憑條、匯款單、ATM轉帳單、網路銀行截圖或確認紀錄等涉及資金流向之原始文件 8 112年至114年公司對外借貸或借入資金之契約書及支付紀錄（包含本票、收據、借據等） 9 112至114公司對關係人之資金往來明細（含董事、股東、員工或其親屬） 10 112至114各年度之現金收支日報表或現金日記帳 11 112至113會計師查核底稿（關於關係人交易、保留意見或強調事項之說明） 12 112至114公司與外部機構（如哥爸妻夫飯店、戈巴七夫企業社等）之往來合約與金流紀錄：調查該外部機構是否為人頭公司或過帳工具 



　　　　　　　　　　　　　　　　



